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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并上市之保荐总结报告书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贵州长征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0]386号）核准，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成控股” 、“公司” 或“发行人” ）于2010年5月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A股）3,689万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2.30元，股款以人民币缴足，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453,747,

000.00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433,978,729.58元。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民生证券” ）担任天成控股本

次发行持续督导的保荐机构。

截至2011年12月31日，天成控股本次发行的持续督导期已届满。 由于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尚未全部使用完毕，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将继续就募集资金的存放及使用情况履行持续督导义务，直至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全部使用完毕。 截至2014年12月31日，本次发行募集

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的规定，民生证券通过日常沟

通、定期回访、现场检查、尽职调查等方式对天成控股进行持续督导，现将保荐工作总结汇报如下：

一、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承诺

1、保荐总结报告书和证明文件及其相关资料的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对其真实性、准

确性、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对保荐总结报告书相关事项进行的任何质询和调查。

3、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采取的监管措施。

二、上市公司的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Guizhou�Changzheng�Tiancheng�Holding�Co.,�LTD.

法定代表人 王国生

成立日期 1997年11月12日

注册资本 人民币509,204,846.00元

住所 贵州省遵义市武汉路1号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高、中、低压电器元件及成套设备设计、研制、生产、销售及售后服务；电气技术开发、咨询及服务；精密模

具；机械加工。 矿产品开采、加工（在取得许可证或资质的子公司或分公司开展经营活动）、销售；石油天然气项目

投资、新能源产业投资；新能源产品研发、生产、销售及售后服务；网络系统技术开发、技术服务及成果转让；对外贸

易、对外投资；提供金融、商业服务。

股票上市地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天成控股

股票代码 600112

股票上市日期 1997年11月27日

控股股东 银河天成集团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 潘琦

本次证券发行类型 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

本次证券发行时间 2011年4月22日

本次证券上市流通时间 2011年5月5日

联系人

董事会秘书：陈磊

证券事务代表：龙涛

联系地址 贵州省遵义市武汉路1号

联系电话 86-852-8620788

传真 86-852-8654903

三、保荐机构基本情况

保荐机构名称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28号民生金融中心A座16-18层

联系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1168号东方金融广场B座21楼

法定代表人 余政

保荐代表人 陆文昶、肖继明

联系电话 010-85127737/021-60453962

传真 010-85127872/021-58769538

四、保荐工作概述

1、尽职推荐工作

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对发行人进行尽职调查，组织编制申请文件并出具推荐文件；提交发行保荐文件后，主动配

合中国证监会审核，组织发行人及其它中介机构对中国证监会的反馈意见进行答复。

按照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的要求向证券交易所提交保荐股票上市所要求的相关文件。

2、持续督导工作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对持续督导工作的基本要求，保荐机构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持续督导工作制度，

并针对具体的持续督导工作制定相应的工作计划。

保荐机构仔细查看了持续督导期间内形成的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的会议通知、议案、决议、记录等会议文件，以及董事会出

具的关于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报告。保荐机构还通过与天成控股相关部门的沟通，全面了解公司治理制度和内控制度，核查了天成控股在

本次持续督导期内的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记录以及其他规范运作情况。

五、对上市公司配合保荐工作情况的说明及评价

在尽职推荐阶段，公司能够及时向保荐机构、会计师、评估师及律师提供本次发行所需的文件、材料及相关信息，并保证所提供文件、

材料、信息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的陈述或重大遗漏；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要

求，积极配合保荐机构的尽职核查工作，为保荐机构股票发行及上市推荐工作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和便利。

在持续督导期间，公司能够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规则的要求规范运作，并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则的要求，及时、准确的按照要求进

行信息披露；重要事项公司能够及时通知保荐机构并与保荐机构沟通，同时应保荐机构的要求提供相关文件。

六、对证券服务机构参与证券发行上市相关工作情况的说明及评价

在保荐机构的尽职推荐过程中，天成控股聘请的证券服务机构，包括律师、审计师能够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出具专业意见，并能

够积极配合保荐机构的协调和核查工作。

在保荐机构对天成控股的持续督导期间，天成控股聘请的证券服务机构，包括律师、审计师根据交易所的要求及时提供有关专业意

见。

七、履行保荐职责期间发生的重大事项及处理情况

无。

八、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审阅的结论性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等相关规定，保荐机构对天成

控股本次持续督导期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告的信息披露文件进行了及时审阅，对信息披露文件的内容及格式、履行的相关程序进行了

检查。

保荐机构认为，在保荐机构对发行人的持续督导期间，发行人的信息披露工作符合《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确保了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与及时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九、对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审阅的结论性意见

天成控股于2010年5月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股）3,689万股， 每股发行价格为12.30元，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453,747,

000.00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433,978,729.58元。经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深鹏所验字[2010]

144号”《验资报告》予以验证，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到位。 天成控股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的规

定， 已将募集资金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集中管理。 截至2014年12月31日， 天成控股累计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入募集资金人民币433,

978,729.58元，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0.00万元（含利息收入）。

天成控股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管理及使用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以及 《募集资金专户存

储监管协议》，对A股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不存在变相改变A股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A

股募集资金的情形。

十、其他事项

无。

保荐代表人：陆文昶 肖继明

保荐业务部门负责人： 郝群

保荐业务负责人： 杨卫东

法定代表人： 余政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4月30日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持续督导年度报告书

保荐机构名称：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被保荐公司名称：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姓名：陆文昶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1168号东方金融广场B座21楼

联系电话：021-60453962/传真：021-58769538

保荐代表人姓名：肖继明

联系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28号民生金融中心A座16-18层

联系电话：010-85127737/传真：010-85127872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简称 “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贵州长征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0]386号）核准，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天成控股” 、“公司”或“上市公司” ）于2010年5月以12.30元/股的价格非公

开发行36,890,000股股票（简称“本次发行” ）。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453,747,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14,000,000.00元后，天成

控股募集资金净额为439,747,000.00元。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民生证券”或“保荐机构” ）作为天成控股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负责天成控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的持续督导工作。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简称“《保荐办法》”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简

称“《持续督导工作指引》” ）的规定，民生证券通过日常沟通、定期回访、现场检查、尽职调查等方式对天成控股进行持续督导，现就2014

年度的持续督导情况报告如下：

一、持续督导工作情况

工作内容 完成或督导情况

1、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持续督导工作制度，并针对具体的持续督导工作制定相

应的工作计划

民生证券已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了持续督导制度，并根据公司的具体情况制定

了相应的工作计划。

2、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在持续督导工作开始前，与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

人签署持续督导协议，明确双方在持续督导期间的权利义务，并报上海证券交

易所备案

民生证券已与公司签订保荐协议，该协议已明确了双方在持续督导期间的权利

义务。

3、通过日常沟通、定期回访、现场检查、尽职调查等方式开展持续督导工作

2014年1月1日至本报告签署日止 （“持续督导期间” ）， 民生证券通过日常沟

通、定期或不定期回访、现场办公等方式，对上市公司开展了持续督导工作。

4、持续督导期间，按照有关规定对上市公司违法违规事项公开发表声明的，应

于披露前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后在指定媒体上公

告

经核查，截至本报告签署日，上市公司在持续督导期间未发生按有关规定须公

开发表声明的违法违规或违背承诺事项。5、持续督导期间，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出现违法违规、违背承诺等事项的，

应自发现或应当发现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报告内容

包括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出现违法违规、 违背承诺等事项的具体情况，保

荐人采取的督导措施等

6、督导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遵守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业务规则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并切实履行其所做出的各项

承诺

经核查，截至本报告签署日，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遵守了法

律、法规、部门规章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业务规则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要

求，规范运作，并切实履行所做出的各项承诺。

7、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公司治理制度，包括但不限于股东大会、

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以及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规范等

核查了上市公司执行《公司章程》、三会议事规则、《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办法》、

《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办法》和《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

分红》等相关制度的履行情况，均符合相关法规要求。

8、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内控制度，包括但不限于财务管理制度、

会计核算制度和内部审计制度，以及募集资金使用、关联交易、对外担保、对外

投资、衍生品交易、对子公司的控制等重大经营决策的程序与规则等

对上市公司内控制度的设计、实施和有效性进行了核查，该等内控制度符合相

关法规要求并得到了有效执行，可以保证公司的规范运行。

9、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信息披露制度，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其他

相关文件，并有充分理由确信上市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的文件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详见“二、信息披露审阅情况” 。

10、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的其他

文件进行事前审阅，对存在问题的信息披露文件及时督促上市公司予以更正或

补充，上市公司不予更正或补充的，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对上市公司

的信息披露文件未进行事前审阅的，应在上市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后五个交

易日内，完成对有关文件的审阅工作，对存在问题的信息披露文件应及时督促

上市公司更正或补充，上市公司不予更正或

补充的，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在持续督导期间，民生证券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会、上海

证券交易所提交的其他文件进行了审阅，上市公司给予了密切配合。

11、关注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受到中

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或者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监管

关注函的情况，并督促其完善内部控制制度，采取措施予以纠正

经核查，截至本报告签署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此类事项。

12、持续关注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履行承诺的情况，上市公司及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未履行承诺事项的，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经核查，截至本报告签署日，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无未履行承诺

事项。

13、关注公共传媒关于上市公司的报道，及时针对市场传闻进行核查。经核查后

发现上市公司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与披露的信息与事实不符的，应

及时督促上市公司如实披露或予以澄清；上市公司不予披露或澄清的，应及时

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经核查，截至本报告签署日，上市公司未发生该等情况。

14、发现以下情形之一的，应督促上市公司做出说明并限期改正，同时向上海证

券交易所报告：（一）涉嫌违反《上市规则》等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

（二）证券服务机构及其签名人员出具的专业意见可能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等违法违规情形或其他不当情形；（三）上市公司出现《保荐

办法》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二条规定的情形；（四）上市公司不配合持续督导工

作；（五）上海证券交易所或保荐人认为需要报告的其他情形

经核查，截至本报告签署日，上市公司未发生该等情况。

15、制定对上市公司的现场检查工作计划，明确现场检查工作要求，确保现场检

查工作质量

民生证券已制定现场检查的相关工作计划，并明确了现场检查工作要求，以确

保现场检查工作质量。

16、上市公司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应自知道或应当知道之日起十五日内或上

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期限内，对上市公司进行专项现场检查：（一）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二） 违规为他人提供

担保；（三） 违规使用募集资金；（四） 违规进行证券投资、 套期保值业务等；

（五）关联交易显失公允或未履行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六）业绩出现亏

损或营业利润比上年同期下降 50%以上；（七） 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情

形

经核查，截至本报告签署日，上市公司未发生该等情况。

17、督导上市公司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关联方违规

占用上市公司资源的制度

经核查，截至本报告签署日，上市公司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上市公司资源的制度，未发生该等事项。

18、督导上市公司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利用职务之

便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内控制度

经核查，截至本报告签署日，上市公司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其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内控制度，未发生该等事项。

19、持续关注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的专户存储、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投资项目的

实施等承诺事项

在持续督导期间，民生证券对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的专户存储、募集资金的使用

以及投资项目的实施等承诺事项进行了持续关注，并出具了关于募集资金存放

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

20、持续关注上市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等事项，并发表意见 经核查，截至本报告签署日，上市公司不存在违规为他人提供担保的事项。

二、信息披露审阅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保荐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等相关规定，保荐机构对民生证券2014年1月1日至本报告签

署日止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告的信息披露文件进行了事前或事后审阅，对信息披露文件的内容及格式、履行的相关程序进行了检查，具体

信息披露文件如下：

日期 公告名称

审阅情况1、 审阅信息披露

文件的内容及格式，确信其

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

重大遗漏，格式符合相关规

定；

2、审查股东大会、董事

会、监事会的召集与召开程

序，确信其合法合规；

3、、审查股东大会、董事

会、监事会的出席人员资格、

提案与表决程序，确信其符

合公司章程。

2014.1.21 香港长城矿业开发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2014.1.21

贵州长征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拟资产置换所涉及的广西银河风力发电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评

估报告

2014.1.21

贵州长征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拟与银河天成集团有限公司进行股权置换所涉及的香港长城矿业开发有限公司

股东全部权益资产评估报告

2014.1.21 广西银河风力发电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2014.1.21 关于召开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2014.1.21 独立董事关于审议2014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2014.1.21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资产置换涉及关联交易的书面审核意见

2014.1.21 第六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4.1.21 2014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决议公告

2014.1.21 2013年年度业绩预减公告

2014.1.21 香港长城矿业开发有限公司盈利预测审核报告

2014.1.21 威海银河长征风力发电设备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2014.1.21 莫桑比克共和国赞比西亚省克里马内市5004C矿区锆钛砂矿采矿权评估报告

2014.1.21

贵州长征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拟资产置换所涉及的威海银河长征风力发电设备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

估项目评估报告

2014.1.21 关于签署资产置换协议暨关联交易公告

2014.1.21 独立董事关于审议公司资产置换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2014.1.21

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关于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与银河天成集团有限公司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

的法律意见书

2014.1.25 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资料

2014.1.28 关于召开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提示性公告

2014.2.12 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014.2.12 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2014.2.14 关于承诺事项履行情况的公告

2014.2.26 与遵义市人民政府签订关于数字化服务平台建设项目的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2014.2.26 2014年第二次临时董事会决议公告

2014.2.28 关于证券事务代表辞职的公告

2014.3.19 关于股东减持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2014.3.25 关于股东减持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2014.4.22 与山西临汾市人民政府签订关于数字化服务平台建设项目的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2014.4.26 2014年第一季度报告

2014.4.26 2013年年度报告摘要

2014.4.26 2013年年度报告

2014.4.26 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4.4.26 审计委员会2013年度履职情况工作报告

2014.4.26 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2014.4.26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核查意

见

2014.4.26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持续督导年度报告书

2014.4.26 关于召开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2014.4.26 关于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及实际使用情况的鉴证报告

2014.4.26 关于201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2014.4.26 独立董事对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2014.4.26 2013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2014.4.26 201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2014.4.26 201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2014.4.26 2013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报告

2014.4.26 关于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的专项审核报告

2014.4.26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2014年日常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2014.4.26 2014年度为关联企业提供担保的公告

2014.4.26 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2014.4.26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4.4.26 2014年度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2014.4.29 关于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的专项审核报告及汇总表

2014.5.1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日期 关于股东减持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2014.5.9 关于股东减持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2014.5.10 关于股东股权质押解除及股权质押的公告

2014.5.10 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资料

2014.5.21 关于举行2013年年度业绩网上说明会公告

2014.5.21 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014.5.21 2013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2014.5.27 关于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

2014.6.13 关于召开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2014.6.13 关于2014年度为关联企业提供担保额度调整的公告

2014.6.13 2014年第三次临时董事会决议公告

2014.6.25 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资料

2014.6.27 关于召开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提示性公告

2014.7.1 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014.7.1 2014年第2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2014.7.11 关于2014年度利润分配实施的公告

2014.7.28 关于与河北保定市签订数字化服务平台建设项目的战略合作框架书的公告

2014.8.21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2014.8.28 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

2014.8.30 201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014.8.30 2014年半年度报告

2014.9.4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2014.9.4 经营战略发展规划公告

2014.9.4 关于召开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2014.9.4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2014.9.4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2014.9.4 独立董事关于审议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2014.9.4 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4.9.12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2014.9.13 关于召开201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2014.9.13 关于为关联企业提供担保的公告

2014.9.13 独立董事对公司对关联企业提供担保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2014.9.13 2014年第四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2014.9.16 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资料

2014.9.18 关于召开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2014.9.19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2014.9.24 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014.9.24 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2014.9.26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2014.9.30 关于召开201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2014.9.30 201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资料

2014.10.1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延长公告

2014.10.1 201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014.10.1 201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2014.10.17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2014.10.24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2014.10.28 关于经营范围及公司章程变更的公告

2014.10.28 公司章程（2014修订）

2014.10.30 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

2014.10.31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2014.11.4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延长公告

2014.11.8 “11长征债”摘牌公告

2014.11.11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2014.11.18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2014.11.26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2014.12.4 重大事项说明暨进展公告

2014.12.11 重大事项复牌公告

2014.12.11 与银河天成集团有限公司之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合同

2014.12.11 与银河集团和银河实业签订股份认购合同关联交易公告

2014.12.11 与上海瀚叶财富管理顾问有限公司之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合同

2014.12.11 与广西银河天成实业有限公司之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合同

2014.12.11 与成都科创嘉源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之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合同

2014.12.11 与财富金汇（北京）投资有限公司之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合同

2014.12.11 未来三年（2015-2017）股东回报规划

2014.12.11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鉴证报告

2014.12.11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说明

2014.12.11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2014.12.11 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2014.12.11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书面审核意见

2014.12.11 第六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4.12.11 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4.12.11 2014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2014.12.11 2014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

2014.12.13 收购报告书（摘要）

2014.12.13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瀚叶财富）

2014.12.13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科创嘉源）

2014.12.13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财富金汇）

日期 关于召开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2015.1.20 关于控股股东承诺事项说明的公告

2015.1.20 关于公司董事长辞职的公告

2015.1.20 独立董事关于审议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2015.1.20 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5.1.28 关于与山东莱芜、广西贺州人民政府签订数字化服务平台项目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2015.2.3 关于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更正补充公告

2015.2.3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资料

2015.2.6 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5.2.6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015.2.6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2015.2.27 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停牌公告

2015.3.6 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停牌进展公告

2015.3.7 关于完成法定代表人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2015.3.10 与银河天成集团有限公司之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合同

2015.3.10 与银河集团和银河实业签订股份认购合同关联交易公告

2015.3.10 关于召开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2015.3.10 未来三年（2015-2017）股东回报规划

2015.3.10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鉴证报告

2015.3.10 与广西银河天成实业有限公司之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合同

2015.3.10 与成都科创嘉源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之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合同

2015.3.10 与上海瀚叶财富管理顾问有限公司之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合同

2015.3.10 关于筹划非公开发行复牌公告

2015.3.10 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5.3.10 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5.3.10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

2015.3.10 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2015.3.10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2015.3.10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书面审核意见

2015.3.10 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2015.3.10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

2015.3.10 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

2015.3.12 股价异动公告

2015.3.12 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关于公司股价异动的问询函及回函

2015.3.13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瀚叶财富）

2015.3.13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科创嘉源）

2015.3.13 收购报告书（摘要）

2015.3.19 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2015.3.27 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015.3.27 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三、上市公司是否存在《保荐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规定应向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的事项

经核查，天成控股在本次持续督导阶段中不存在按《保荐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规定应向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报告的事项。

保荐代表人： 陆文昶 肖继明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4月30日

证券代码：002738 � � � � � � �证券简称：中矿资源 公告编号：2015-028号

中矿资源勘探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4、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4月30日（星期四）下午1：00。

（2）网络投票时间：2015年4月29日-2015年4月30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4� 月30日 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4月29日 15:00�至 2015年4月30日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长春桥路11号万柳亿城中心A座5层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刘新国先生因公出差，不能主持本次股东大会，由副董事长王平卫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8人，代表股份72,918,61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0.77％。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

股东代理人13人，代表股份数54,488,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5.41%；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数18,430,614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15.36%。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保荐机构代表肖鹏列席了现场会议。

3、公司聘请的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晏国哲律师和黄娜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进行了见证。

三、议案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72,913,61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1％； 反对5,0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6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8,385,61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28％；反对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27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

2、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72,913,61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1％； 反对5,0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6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8,385,61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28％；反对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27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

3、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 同意72,913,61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1％； 反对5,0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6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8,385,61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28％；反对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27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

4、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72,913,61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1％； 反对5,0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6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8,385,61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28％；反对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27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

5、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

表决结果： 同意72,913,61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1％； 反对5,0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6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8,385,61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28％；反对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27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

6、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董事、监事薪酬及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72,913,61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1％； 反对5,0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6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8,385,61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28％；反对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27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

7、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募集资金投资项目2015-2016年使用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72,913,61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1％； 反对5,0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6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8,385,61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28％；反对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27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

8、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不超过20000万元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72,913,61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1％； 反对5,0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6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8,385,61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28％；反对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27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嘉源律师事务所晏国哲律师、黄娜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

合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中矿资源勘探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中矿资源勘探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矿资源勘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5月4日

证券代码：600642� � �股票简称：申能股份 编号：临2015—008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申能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投资成立上海申能滩涂风电开发有限公司的公告

2015年4月29日，公司控股股东申能（集团）有限公司与上海地产(集团)

有限公司就共同推进横沙东滩和南汇东滩等区域风能资源开发利用达成合作

框架协议。 为贯彻本框架协议精神，同日，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申能新能源投

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能源公司” ）与上海市滩涂造地有限公司（“滩涂

造地公司” ）签订《上海申能滩涂风电开发有限公司合资合同》，双方在上海

市崇明县合资设立上海申能滩涂风电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合资公

司” ），投资建设横沙东滩等风电项目，横沙东滩一期拟开发装机规模为7万千

瓦。

合资公司的注册资本为13000万元人民币， 其中新能源公司认缴出资

7800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60%，滩涂造地公司认缴出资5200万元人民

币，占注册资本的40%。 合资公司的经营范围为：风力发电、太阳能利用及其他

新能源、电力项目开发、投资、建设，企业管理，风电场配套设备设施工程的施

工、安装检修、租赁，风电场配套设备、建筑材料销售，电力领域内的技术开发、

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电力业务（发电类）。 （以上经营范围以登记

机关核发的营业执照记载项目为准； 涉及许可审批的经营范围及期限以许可

审批机关核定的为准）。

上述合资合同的签署将进一步壮大公司新能源产业规模， 优化公司电源

结构，促进公司的长远发展。

根据《公司章程》，上述投资属于总经理决策范围。

特此公告。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5月4日

报备文件：

1、《上海申能滩涂风电开发有限公司合资合同》；

2、上海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和申能（集团）有限公司《合作框架协议》。

股票简称：华银电力 股票代码：600744� � � � � �编号：临2015-24

公司股票异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公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2015年4月29日、30日,本公司股票(证券简称:华银电力；证券代码:600744)连续二

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以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

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核实情况说明

经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会、管理层进行核实，就有关情况说明如

下:

� �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 近期公共传媒未报道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

大信息。

3、2015年2月17日,公司披露了《大唐华银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等相关公告，目前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正在

审核过程中。

4、除第3点外，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有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

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

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未来 3�个月内不会策划上述重大事项。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除前述事项(即第二部分第3条涉及的披露事项)外，本公司目前没

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

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

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存在着不被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核准的风险。

特此公告。

大唐华银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五月四日

证券代码：600653� � � � � � �证券简称：申华控股 编号：临2015—22号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十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鉴于本公司第九届监事会已任期届满，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公司于 2015�年4�月 29�日召开三届三次职工代表大会，会议决议选

举刘松琪先生、张琼女士、沈宏达女士担任公司第十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简历附后）。

上述3名职工代表监事将与由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2名股东代表监事

共同组成第十届监事会，任期三年，并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行使职权。

特此公告。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5年5�月1日

附：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刘松琪： 男，1955年出生，本科学历，政工师。 曾任上海申华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人力资源部总经理等职。

现任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办公室主任；上

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张琼： 女，1969年出生，本科学历。现任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战略管理部总经理。

沈宏达： 女，1974年出生，本科学历。现任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审计内控部总经理。

证券代码：600756� � � � � � � � �证券简称：浪潮软件 公告编号：临2015-034号

浪潮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因本公司筹划重大事项，经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已于2015年1月13日起

停牌， 于2015年1月27日因所筹划事项构成重大资产重组进入重大资产重组

程序，于2015年2月27日、2015年3月27日、2015年4月25日披露了重大资产重

组继续停牌公告。停牌期间，公司每5个交易日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

目前，公司已与标的公司持股超过95%的股东签署了交易框架性协议，交

易对方国有股东正在向上级政府主管部门履行国资报批手续， 中介机构对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工作正在持续推进过程中，公司及各

方中介机构正在按照监管要求对相关文件进行进一步完善。

因有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本

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本公司将根据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5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 待有关事

项确定后，公司将及时公告并复牌。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

以指定媒体正式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本公司后续公告。

鉴于该事项目前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浪潮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4月30日

证券代码：600598� � � � �证券简称：北大荒 公告编号：2015-033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4年年报事后审核意见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关于对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报的事

后审核意见函》（上证公函[2015]0371号）的要求，本公司对函件中所提事项进行了回复，现将回复内容

公告如下：

一、公司董事会报告中列示：水稻、玉米、大豆三大作物单产和粮豆总产均创出历史最高水平，其中：

水稻、玉米、大豆单产分别比历史最高水平提高了0.26%，0.45%和1.19%；实现粮豆总产142� 亿斤，再创

历史新高。 请说明三大作物的具体产量、种植面积和销售收入。

本公司说明如下：

2014年公司水稻种植面积665.65万亩，单产705.8公斤/亩，玉米种植面积317.14万亩，单产722.05公

斤/亩，大豆种植面积55.06万亩，单产203.4公斤/亩。 销售收入：由家庭农场自行销售粮食，公司无法做具

体统计。

二、工业品及其他销售收入12.32亿元，请列示具体产品和销售收入。

本公司说明如下：

工业品及其他销售收入按产品分类情况

单位：万元

产品名称 主营业务收入

一、尿 素 5,576

二、大 米 22,505

三、水 稻 48,968

四、纸 张 806

五、麦 芽 24,393

六、玉 米 6,254

七、大 豆 4,465

八、大 麦 297

九、食用油 5,940

十、小 麦 2,343

十一、米 糠 360

十二、米 粉 337

十三、其他产品 979

合 计 123,228

三、公司的2014年土地承包收入24.61亿元，请说明土地承包的基本情况，包括但不限于近3年来公

司相应的土地承包面积、承包期限和土地使用年限等等；请说明该土地账面值和净值和具体核算科目。

本公司说明如下：

公司采取以公司统一经营管理为主导，家庭农场承包经营为基础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 公司

授权农业分公司与家庭农场签订《农业生产承包协议》，每个家庭农场是一个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经

营主体，按照公司统一管理办法和技术措施安排生产，并自主进行田间管理，费用自理、定额上缴、超收

自留，欠收自补。《农业生产承包协议》期限为一年。 2014年公司总发包耕地面积为1043万亩，与2012、

2013年发包面积基本相同。

根据招股说明书中对与发行人业务及生产经营有关的资产权属变更情况的陈述：“公司涉及的农用

土地使用权以承包方式取得。 本公司与集团公司签订《农业承包协议》，取得的62.4万公顷耕地和24万

公顷可垦荒地的承包经营他项权利，所承包土地期限为50年，自1998年11月29日至2048年11月28日。本

公司已在黑龙江省土地管理局办理了上述农用土地承包经营他项权利登记手续，取得了《土地他项权利

登记证》。 ”

本公司设立时拥有上述土地50年承包经营他项权利，不拥有其所有权，没有作为资产入账核算。 所

以公司没有该土地账面值和净值情况。

四、公司2014年度应付职工薪酬本期增加数为8.48亿元，而公司2014年度管理费用职工薪酬为7.99

亿元，销售费用职工薪酬为3356万元。 公司生产人员有2.8万人，请说明公司2014年度生产成本中工资

金额。

本公司说明如下：

公司2014年计入生产成本中生产人员职工薪酬1159万元。

五、固定资产账面净值41亿元，其中房屋建筑物32亿元，机器设备9亿元。 请按照工业、农业（包括农

田水利设施等）和其他类别等细分公司固定资产及折旧。

本公司说明如下：

固定资产按行业分类

1、农业行业 单位：万元

项目 房屋\建筑物 机器\机械设备 运输工具 办公设备及其他 合计

一、账面原值： 395,859 26,534 4,523 10,350 437,266

1、期初余额 400,120 34,396 4,887 13,917 453,320

2、本期增加金额 14,407 1,136 60 687 16,290

3、本期减少金额 18,668 8,998 424 4,254 32,344

4、期末余额 395,859 26,534 4,523 10,350 437,266

二、累计折旧 147,763 15,951 2,665 6,642 173,021

1、期初余额 146,039 21,429 2,675 9,763 179,906

2、本期增加金额 15,119 1,976 335 1,032 18,462

3、本期减少金额 13,395 7,454 345 4,153 25,347

4、期末余额 147,763 15,951 2,665 6,642 173,021

三、减值准备 1,104 80 1,184

1、期初余额 579 95 9 15 698

2、本期增加金额 586 586

3、本期减少金额 61 15 9 15 100

4、期末余额 1,104 80 1,184

四、账面价值 246,991 10,504 1,857 3,709 263,061

1、期末账面价值 246,991 10,504 1,857 3,709 263,061

2、期初账面价值 253,502 12,872 2,203 4,139 272,716

2、工业行业 单位：万元

项目 房屋\建筑物 机器\机械设备 运输工具 办公设备及其他 合计

一、账面原值： 105,693 202,407 1,976 1,435 311,511

1、期初余额 201,578 259,699 3,385 3,875 468,537

2、本期增加金额 95 215 18 328

3、本期减少金额 95,980 57,507 1,409 2,458 157,354

4、期末余额 105,693 202,407 1,976 1,435 311,511

二、累计折旧 31,993 110,011 1,475 1,050 144,529

1、期初余额 49,310 114,867 2,362 2,383 168,922

2、本期增加金额 3,769 9,402 95 154 13,420

3、本期减少金额 21,086 14,258 982 1,487 37,813

4、期末余额 31,993 110,011 1,475 1,050 144,529

三、减值准备 6,352 12,616 237 64 19,269

1、期初余额 2,489 20,999 217 127 23,832

2、本期增加金额 4,226 2,700 20 6,946

3、本期减少金额 363 11,083 63 11,509

4、期末余额 6,352 12,616 237 64 19,269

四、账面价值 67,346 79,782 265 322 147,715

1、期末账面价值 67,346 79,782 265 322 147,715

2、期初账面价值 149,779 123,833 806 1,365 275,783

3、流通行业 单位：万元

项目 房屋\建筑物 机器\机械设备 运输工具 办公设备及其他 合计

一、账面原值： 4,483 535 560 131 5,709

1、期初余额 4,641 749 625 176 6,191

2、本期增加金额 1 1 2

3、本期减少金额 158 215 65 46 484

4、期末余额 4,483 535 560 131 5,709

二、累计折旧 718 233 202 112 1,265

1、期初余额 536 212 152 118 1,018

2、本期增加金额 195 75 65 27 362

3、本期减少金额 13 54 15 33 115

4、期末余额 718 233 202 112 1,265

三、减值准备

1、期初余额

2、本期增加金额

3、本期减少金额

4、期末余额

四、账面价值 3,765 301 357 18 4,441

1、期末账面价值 3,765 301 357 18 4,441

2、期初账面价值 4,105 537 473 58 5,173

4、其他行业 单位：万元

项目 房屋\建筑物 机器\机械设备 运输工具 办公设备及其他 合计

一、账面原值： 2,388 3 249 112 2,752

1、期初余额 2,388 3 243 97 2,731

2、本期增加金额 6 15 21

3、本期减少金额

4、期末余额 2,388 3 249 112 2,752

二、累计折旧 579 2 188 60 829

1、期初余额 462 2 143 43 650

2、本期增加金额 117 45 17 179

3、本期减少金额

4、期末余额 579 2 188 60 829

三、减值准备

1、期初余额

2、本期增加金额

3、本期减少金额

4、期末余额

四、账面价值 1,808 1 60 53 1,922

1、期末账面价值 1,808 1 60 53 1,922

2、期初账面价值 1,926 1 100 54 2,081

六、公司2014年度营业收入中土地承包收入24.6亿元，农产品及农用物资销售收入5.27亿元，工业品

及其他销售收入12.32亿元，房地产销售收入2.56亿元。 公司2014年底存货为13.52亿元，主要是在产品

8.45亿元，库存商品4.68亿元和原材料1.58亿元，请按分产品列示存货的主要内容和金额。

本公司说明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期末余额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一、原材料 15,900 1,378 14,522

（一）原料及主要材料 3,072 518 2,554

1、煤炭 2,329 77 2,252

2、大麦 408 121 287

3、其他材料 335 320 15

（二）辅助材料 1,462 73 1,389

1、电缆 291 291

2、开关 141 15 126

3、不锈钢管 135 135

4、电机 115 12 103

5、其他材料 780 46 734

（三）修理用备件（备品备件） 3,271 626 2,645

1、农业生产用备件 3 3

2、尿素生产用备件 2,522 209 2,313

3、纸业生产用备件 746 416 330

（四）包装材料 63 63

（五）燃 料 783 77 706

（六）农用材料 7,151 34 7,117

1、 肥 料 6,423 3 6,420

2、 农 药 728 31 697

（七）其他材料 98 50 48

二、在产品 84,590 84,590

1、未完成施工工程（海拉尔） 29,063 29,063

2、未完成施工工程（丽水） 55,527 55,527

三、库存商品 46,352 10,783 35,569

1、水稻 23,546 142 23,404

2、玉米 1,406 1,406

3、麦芽 5,214 613 4,601

4、化肥 330 106 224

5、纸张 441 225 216

6、亚麻 12,356 8,734 3,622

7、亚麻布 2,023 643 1,380

8、亚麻纱 292 68 224

9、酒 209 137 72

10、其他库存商品 535 115 420

四、周转材料 403 107 296

五、消耗性生物资产 37 37

六、在途物资 14 14

七、发出商品 841 662 179

合计 148,137 12,930 135,207

特此公告。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五月四日


